附件2

遂宁市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实施方案

为顺利推进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工作，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3〕86号）《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3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3〕436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农业生产实际，编制此实施方案。
一、基本情况
安居区地处成渝双城经济圈腹心地带，于2003年建区，辖16个镇、2个街道，274个行政村、55个社区、2119个村民小组、总人口81万。
近年来，我区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引领“小农户”实现“大生产”。按照“政府引导、专合社实施、市场化运作”的思路，每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招标、遴选农机专业合作社等服务主体，按照不超过市场价30%的比例，对主要农作物耕、种、防、收等环节给予补助。各服务主体通过全程托管、菜单式托管、整村托管等方式，在服务粮农的同时，自身实力不断壮大，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目前，全区共有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225个，其中省级重点社会化服务组织2个（遂宁市安居区巧农农机专业合作社、遂宁市安叁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市级社会化服务典型组织5个。2022年，开展农业生产大托管村12个、单环节托管村200余个，80%耕地至少接受过一次社会化服务；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53.89万亩，其中：服务粮食作物面积47.15万亩，小农户托管面积32.77万亩；2023年荣获“全省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县”。
二、总体目标
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重点支持在粮食和大豆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生产集中连片生产区开展耕、种、收社会化服务工作。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3〕86号）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3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3〕436号）文件精神，安居区计划完成农业社会化服务折算面积4.46万亩，项目覆盖小农户面积和资金比例均达到60%以上。通过规模化、专业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多环节、全程托管等服务。进一步激发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效益与竞争力提供有效支撑，促进粮油生产扩面增量，着力解决农户干不了、干不好、不愿干等问题。
三、项目实施内容
（一）补助作物品种
水稻、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小麦。
（二）实施面积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财政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川财农〔2023〕86号）下达安居区4.46万亩。
（三）实施区域
根据对农户粮油作物种植意愿的摸底，选择农户种植意愿强、种植相对集中、田土基础条件较好、农技推广体系基本健全、辐射带动能力强、适宜机械化耕作的地块实施。计划在三家镇、石洞镇、白马镇、会龙镇、横山镇、常理镇、东禅镇、分水镇、保石镇等9个镇32个村实施。
为切实做好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保护小农户利益，按照《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3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安排小农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补助资金或面积，占比应不低于60%。”的要求，区农业农村局结合各镇实际情况及2023年申报的《农业生产整村大托管项目需求表》择优选择32个村作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村。
（四）支持环节
支持水稻机耕、水稻机插秧、水稻机防、水稻机收，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耕、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播、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防、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收，小麦机耕、小麦机播、小麦机防、小麦机收共12个环节。
（五）实施时间：2023年11月—2024年12月
1.2023年11月—12月，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做好社会化服务宣传工作，开展技术培训；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遴选服务服务主体。
2.2024年1月—4月，开展小麦机防作业服务。
3.2024年4月—5月，开展小麦机收作业服务。
4.2024年3月—6月，开展水稻机耕、机插秧和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耕、机播作业服务。
5.2024年4月—5月，开展小麦机收作业服务。
6.2024年8月—9月，开展水稻、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收作业服务。
7.2024年10月—11月，开展小麦机耕、机播作业服务。
8.2023年11月—2024年11月，开展大托管项目全程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
9.2024年12月，对大托管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总结考评。
（六）补助标准 
参照历年来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补助标准，通过农机专业合作社、各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部分村干部及一部分农户进行价格调查，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3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等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川农函〔2023〕436号）文件精神制定了2023年安居区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标准。机耕综合市场价100元/亩，补助30元/亩，补助比例30%；机种（含机播、机插秧）综合市场价100元/亩，补助30元/亩，补助比例30%；机防综合市场价40元/亩，补助12元/亩，补助比例30%；机收综合市场价100元/亩，补助29.5元/亩，补助比例29.5%。接受服务的单个规模经营主体，补助资金不得超过10万元。项目总投资1510.15万元，亩平各环节共补助94.64元，共补助450万元，补助比例29.79%，服务对象自筹1060.15万元。
（七）补助方式
补助到服务主体。
四、项目实施流程
（一）项目准备阶段
1.2023年3-4月，安居区农业农村局按省厅通知要求，开展了2023年拟实施农业生产大托管项目需求调查，2023年8月，再次要求镇、村各服务主体征循农户意愿据实填写《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申报表》，结合各镇实际情况确定32个行政村为2023年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区域。
2.参照历年来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补助标准，通过农机专业合作社、各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部分村干部及一部分农户进行价格调查，按照《四川省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制定了2023年安居区农业社会化服务补助标准。
3.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农户意愿和《四川省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要求编制《2023年遂宁市安居区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组织实施方案》。
4.召开项目实施镇、村业务培训会。
（二）项目实施阶段
1.遴选服务主体
（1）服务主体遴选服务主体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①在农业农村部门登记的有服务能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注册登记的有服务能力的服务企业、农民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联合体等农业经营性服务主体。
②具有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从业经验，原则上成立时间1年以上，在册技术人员5人以上，具备相应服务设备和服务人员。大型农机具有符合农机安全规范，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应当在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申请注册登记，领取号牌、行驶证，农机驾驶员要持证上岗。
③工商营业执照齐全，有工商营业执照和对公银行账号。自愿接受农业农村部门监管。在农民群众中享有良好的信誉，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和价格等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和好评，没有恶意扰乱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市场价格的行为。
④依法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组织机构健全、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完善；具有独立、健全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拥有与所提供服务内容和要求相配套的服务能力，包括农机具（租赁设备，只作为参考）、驾驶操作人员、技术和安全管理团队。
⑤社会信誉、商业信誉良好，未涉黑涉恶；符合法律、法规以及项目要求的其他条件。
⑥县域内外社会化服务名录库主体。
2.遴选确定服务主体
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对项目内容、程序及服务主体申报条件向社会进行公开发布，成立服务主体遴选评审组，对申报服务主体进行评审，对评审出的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服务主体推荐名单进行公示。支持省级重点服务组织承担项目，“四川省首批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省级重点组织”参加遴选时只需提交申请和安全保险。
各村根据本村实际，与推荐名单范围内的主体单位进行“双向选择”，选出单环节或多环节实施主体，各镇人民政府核定后签订镇、村、主体三方采购服务合同，合同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送到区农业农村局备案。为培育一批服务能力强、服务范围广、市场化运营规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创造良好市场条件。
3.监督项目实施
在区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确保项目有序推进。
（1）区农业农村局成立技术指导组，负责指导检查，组织验收、协调解决问题、制定服务合同等工作。
（2）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负责补助资金的筹集、审核和拨付。
（3）作业服务地所属镇农业社会化服务站、村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织群众有序接受农事服务，协调解决服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监督作业质量进度，协助服务主体收取服务费群众自筹部分。
村农业社会化服务协办员据实填写《遂宁市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日志》（附件3），服务主体盖章确认属实。
（4）每一环节开展前，由村民或种植大户与服务对象签订《安居区2023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每一环节完成后，镇农业社会化服务站及时组织人员进行100%初核，填写《遂宁市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作业初核公示表》（附件4）和《遂宁市安居区xxx镇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资金核算表》（附件5），分别在村、镇公示栏公示5个工作日，接受群众监督。
（5）镇、村初核完成后，由镇统一将《遂宁市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资金核算表》（附件6），交区农业农村局汇总报审，申请复验。
（6）遂宁市安居区以“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镇农业社会化服务站、村农业社会化服务协办员”为主要模式的区镇村三级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镇农业社会化服务站、村农业社会化服务协办员根据其主要职责认真开展社会化服务工作。
（三）项目验收阶段
1.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在项目实施村组织复核验收，根据相关作业资料随机抽查，并进行群众满意度绩效考评。复核面积总数不低于总面积10%，所有村至少要有一个环节进行复核验收。
2.区农业农村局根据随机抽查复核及资料审核情况，出具验收报告。
（四）资金拨付阶段
验收合格后，服务主体开具税务正式发票，并提供有关图片、公示及验收报告，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审核无误后根据验收报告据实拨付资金。
2024年12月前，区农业农村局要全面完成项目实施，区财政局足额拨付补助资金450万元。
（五）绩效评价阶段
项目完成后，区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对项目内容开展情况、实施效果、验收情况、资金兑付、档案资料存档情况等方面，组织开展绩效自评，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情况分别并向遂宁市农业农村局报备。
5、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的副区长任组长，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分管领导及镇分管领导，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区财政局农业农村股、区农业农村局区农经站、农机监理站等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农经站。有关各方要明确责权，分工协作，齐心协力抓好工作的落实。
（二）加强督促指导。一是建立项目管理制度，严格补助标准、补助程序、验收考核办法，制订服务基本规程，统一服务合同格式，统一制作服务作业登记表、项目验收表、资金结算表等，做好档案资料、图片的收集整理。二是严控作业质量。区农业农村局和各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加强对服务主体的指导，为服务主体提供技术服务，严格按照操作和生产防控要求实施，保证服务质量，提高群众满意度。三是加强监管，防止弄虚作假。要积极推动项目公示制，将确定列入补助范围的服务主体进行公示，项目完成后，在作业地进行补助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服务对象名称、服务内容、服务地点、作业任务等内容。认真抽查复核，严厉处罚虚报冒领，严肃追究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四是加强资金核算和监管。区财政、农业农村部门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做好资料收集和存档工作，以备检查验收，确保政策落实公开公正，资金使用安全高效。
（三）加强信息化终端推广应用。支持服务主体安装农机监测传感器和智能化农机监测终端，对安装农机监测传感器和智能化农机监测终端的服务主体进行优先推荐，在大户作业上试点使用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
（四）强化政策宣传。利用网络、微信、现场讲解等多种媒体、多种渠道加强农业生产托管政策宣传、知识培训，使广大农民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基层干部准确理解掌握政策内容，引导更多的小农户接受农业社会化服务，积极营造有利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良好氛围，切实把小农户带入现代农业。按规定程序做好补助对象、补助环节、补助对象、补助标准、补助方式、资金安排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确保项目公平公正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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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遂宁市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工作小组名单

为做好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工作，进一步激发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为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效益与竞争力提供有效支撑，促进粮油生产扩面增量，特成立遂宁市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工作小组，负责项目方案制定、工作协调、任务分配、措施落实、建设资金筹措、监督检查等工作。
组  长：肖  柱    副区长
副组长：唐文林    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
    陈高锋    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成  员：陈才彬    区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书记
陈  勇    区农广校校长
        袁  潇    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主任
杨  文    区财政局农业农村股股长
陈  磊    区农业农村局农经站站长
叶智强    区农业农村局农机监理站负责人
[bookmark: _GoBack]            唐继秋    区农业农村局计财股股长
罗春明    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姚爱梅    区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
各镇分管领导及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区农业农村局。

附件2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计划表（水稻）
	镇
	实施镇村
	实施
总面积
	实施折算总面积（亩）
	补助
金额
（元）
	机耕
	机播
	机收

	
	
	
	
	
	实施
面积
	托管
系数
面积
	补助
标准
	补助
金额
	实施
面积
	托管
系数
面积
	补助
标准
	补助
金额
	实施
面积
	托管
系数
面积
	补助
标准
	补助
金额

	三家镇
	三门村
	3320
	1027.8
	98868.6
	1460
	525.6
	30
	43800
	480
	129.6
	30
	14400
	1380
	372.6
	29.47
	40668.6

	三家镇
	高石村
	5660
	1751.4
	168485.6
	2480
	892.8
	30
	74400
	700
	189
	30
	21000
	2480
	669.6
	29.47
	73085.6

	三家镇
	长乐村
	2900
	895.5
	86337.5
	1250
	450
	30
	37500
	400
	108
	30
	12000
	1250
	337.5
	29.47
	36837.5

	三家镇
	芦城村
	4860
	1499.4
	144750.6
	2080
	748.8
	30
	62400
	800
	216
	30
	24000
	1980
	534.6
	29.47
	58350.6

	三家镇
	莲花村
	4330
	1337.4
	128946
	1870
	673.2
	30
	56100
	660
	178.2
	30
	19800
	1800
	486
	29.47
	53046

	三家镇
	龙嘴村
	3470
	1076.4
	103358
	1550
	558
	30
	46500
	520
	140.4
	30
	15600
	1400
	378
	29.47
	41258

	三家镇
	河嘴村
	5585
	1717.2
	166193.2
	2325
	837
	30
	69750
	700
	189
	30
	21000
	2560
	691.2
	29.47
	75443.2

	三家镇
	圆坝村
	3500
	1064.7
	104364
	1330
	478.8
	30
	39900
	970
	261.9
	30
	29100
	1200
	324
	29.47
	35364

	石洞镇
	谭家坝村
	960
	288
	28630.4
	320
	115.2
	30
	9600
	320
	86.4
	30
	9600
	320
	86.4
	29.47
	9430.4

	石洞镇
	双祠堂村
	2250
	675
	67102.5
	750
	270
	30
	22500
	750
	202.5
	30
	22500
	750
	202.5
	29.47
	22102.5

	石洞镇
	草鞋垭村
	810
	243
	24156.9
	270
	97.2
	30
	8100
	270
	72.9
	30
	8100
	270
	72.9
	29.47
	7956.9

	东禅镇
	先华村
	1170
	351.9
	34903.9
	400
	144
	30
	12000
	400
	108
	30
	12000
	370
	99.9
	29.47
	10903.9

	横山镇
	干河村
	160
	43.2
	4715.2
	0
	0
	30
	0
	0
	0
	30
	0
	160
	43.2
	29.47
	4715.2

	横山镇
	柏桷村
	150
	45
	4473.5
	50
	18
	30
	1500
	50
	13.5
	30
	1500
	50
	13.5
	29.47
	1473.5

	横山镇
	龙翔村
	360
	109.8
	10747
	140
	50.4
	30
	4200
	120
	32.4
	30
	3600
	100
	27
	29.47
	2947

	横山镇
	船形村
	160
	48.6
	4768.2
	60
	21.6
	30
	1800
	40
	10.8
	30
	1200
	60
	16.2
	29.47
	1768.2

	会龙镇
	粉房村
	810
	243
	24156.9
	270
	97.2
	30
	8100
	270
	72.9
	30
	8100
	270
	72.9
	29.47
	7956.9

	会龙镇
	唱龙村
	600
	180
	17894
	200
	72
	30
	6000
	200
	54
	30
	6000
	200
	54
	29.47
	5894

	会龙镇
	静严村
	150
	45
	4473.5
	50
	18
	30
	1500
	50
	13.5
	30
	1500
	50
	13.5
	29.47
	1473.5

	常理镇
	海龙村
	400
	126
	11894
	200
	72
	30
	6000
	0
	0
	30
	0
	200
	54
	29.47
	5894

	保石镇
	清泉村
	1000
	306
	29682
	400
	144
	30
	12000
	0
	0
	30
	0
	600
	162
	29.47
	17682

	保石镇
	广胜村
	1000
	306
	29682
	400
	144
	30
	12000
	0
	0
	30
	0
	600
	162
	29.47
	17682

	分水镇
	大竹山村
	800
	234
	23682
	200
	72
	30
	6000
	0
	0
	30
	0
	600
	162
	29.47
	17682

	分水镇
	柑子园村
	1050
	319.5
	31155.5
	400
	144
	30
	12000
	0
	0
	30
	0
	650
	175.5
	29.47
	19155.5

	分水镇
	李家湾村
	1300
	387
	38523
	400
	144
	30
	12000
	0
	0
	30
	0
	900
	243
	29.47
	26523

	合计
	46755
	14320.8
	1391944
	18855
	6787.8
	30
	565650
	7700
	2079
	30
	231000
	20200
	5454
	29.47
	595294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计划表
（玉米（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实施镇
	实施村
	实施
总面积（亩）
	实施
折算
总面积（亩）
	补助
总金额
（元）
	机耕
	机播（玉米、大豆各1次）
	机防
	机收（玉米、大豆各1次）

	
	
	
	
	
	实施
面积
	托管
系数
面积
	补助
标准
	补助
金额
	实施
面积
（2次）
	托管
系数
面积
	补助
标准
	补助
金额
	实施
面积
	托管
系数
面积
	补助
标准
	补助
金额
	实施
面积
（2次）
	托管
系数
面积
	补助
标准
	补助
金额

	三家镇
	三门村
	3020
	763.4
	78444.2
	650
	234
	30
	19500
	860
	232.2
	30
	25800
	650
	65
	12
	7800
	860
	232.2
	29.47
	25344.2

	三家镇
	高石村
	3120
	795.2
	82397
	590
	212.4
	30
	17700
	840
	226.8
	30
	25200
	590
	59
	12
	7080
	1100
	297
	29.47
	32417

	三家镇
	长乐村
	7900
	2017
	209628
	1450
	522
	30
	43500
	2600
	702
	30
	78000
	1450
	145
	12
	17400
	2400
	648
	29.47
	70728

	三家镇
	芦城村
	2760
	701.2
	72476
	550
	198
	30
	16500
	860
	232.2
	30
	25800
	550
	55
	12
	6600
	800
	216
	29.47
	23576

	三家镇
	莲花村
	7100
	1809.8
	187724.6
	1340
	482.4
	30
	40200
	2240
	604.8
	30
	67200
	1340
	134
	12
	16080
	2180
	588.6
	29.47
	64244.6

	三家镇
	龙嘴村
	5000
	1274.8
	132348.6
	940
	338.4
	30
	28200
	1740
	469.8
	30
	52200
	940
	94
	12
	11280
	1380
	372.6
	29.47
	40668.6

	三家镇
	河嘴村
	2260
	624.4
	64506.6
	460
	165.6
	30
	13800
	860
	232.2
	30
	25800
	160
	16
	12
	1920
	780
	210.6
	29.47
	22986.6

	三家镇
	圆坝村
	7960
	2032.4
	211120.8
	1460
	525.6
	30
	43800
	2400
	648
	30
	72000
	1460
	146
	12
	17520
	2640
	712.8
	29.47
	77800.8

	石洞镇
	谭家坝村
	7380
	1894.2
	197956.2
	1230
	442.8
	30
	36900
	2460
	664.2
	30
	73800
	1230
	123
	12
	14760
	2460
	664.2
	29.47
	72496.2

	石洞镇
	双祠堂村
	8100
	2079
	217269
	1350
	486
	30
	40500
	2700
	729
	30
	81000
	1350
	135
	12
	16200
	2700
	729
	29.47
	79569

	石洞镇
	草鞋垭村
	3780
	970.2
	101392.2
	630
	226.8
	30
	18900
	1260
	340.2
	30
	37800
	630
	63
	12
	7560
	1260
	340.2
	29.47
	37132.2

	东禅镇
	先华村
	2230
	573.4
	59858.4
	380
	136.8
	30
	11400
	760
	205.2
	30
	22800
	370
	37
	12
	4440
	720
	194.4
	29.47
	21218.4

	横山镇
	干河村
	5100
	1486
	150564
	1400
	504
	30
	42000
	2400
	648
	30
	72000
	100
	10
	12
	1200
	1200
	324
	29.47
	35364

	横山镇
	柏桷村
	2800
	750
	78070
	500
	180
	30
	15000
	1000
	270
	30
	30000
	300
	30
	12
	3600
	1000
	270
	29.47
	29470

	横山镇
	龙翔村
	590
	166
	16895.2
	150
	54
	30
	4500
	240
	64.8
	30
	7200
	40
	4
	12
	480
	160
	43.2
	29.47
	4715.2

	横山镇
	船形村
	690
	181.8
	18952.8
	120
	43.2
	30
	3600
	240
	64.8
	30
	7200
	90
	9
	12
	1080
	240
	64.8
	29.47
	7072.8

	会龙镇
	粉房村
	3480
	893.2
	93345.2
	580
	208.8
	30
	17400
	1160
	313.2
	30
	34800
	580
	58
	12
	6960
	1160
	313.2
	29.47
	34185.2

	会龙镇
	唱龙村
	4800
	1232
	128752
	800
	288
	30
	24000
	1600
	432
	30
	48000
	800
	80
	12
	9600
	1600
	432
	29.47
	47152

	会龙镇
	六合村
	720
	184.8
	19312.8
	120
	43.2
	30
	3600
	240
	64.8
	30
	7200
	120
	12
	12
	1440
	240
	64.8
	29.47
	7072.8

	会龙镇
	静严村
	1800
	462
	48282
	300
	108
	30
	9000
	600
	162
	30
	18000
	300
	30
	12
	3600
	600
	162
	29.47
	17682

	常理镇
	海龙村
	3500
	950
	94940
	1000
	360
	30
	30000
	0
	0
	30
	0
	500
	50
	12
	6000
	2000
	540
	29.47
	58940

	常理镇
	双古井村
	4200
	1078
	112658
	700
	252
	30
	21000
	1400
	378
	30
	42000
	700
	70
	12
	8400
	1400
	378
	29.47
	41258

	合计
	88290
	22918.8
	2376893.6
	16700
	6012
	30
	501000
	28460
	7684.2
	30
	853800
	14250
	1425
	12
	171000
	28880
	7797.6
	29.47
	851093.6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计划表（小麦）
	实施镇
	实施村
	实施
总面积（亩）
	实施
折算
总面积（亩）
	补助
总金额
（元）
	机耕
	机播
	机收

	
	
	
	
	
	实施
面积
	托管
系数
面积
	补助
标准
	补助
金额
	实施
面积
	托管
系数
面积
	补助
标准
	补助
金额
	实施
面积
	托管
系数
面积
	补助
标准
	补助
金额

	三家镇
	三门村
	420
	126
	12525.8
	140
	50.4
	30
	4200
	140
	37.8
	30
	4200
	140
	37.8
	29.47
	4125.8

	三家镇
	高石村
	1290
	387
	38472.1
	430
	154.8
	30
	12900
	430
	116.1
	30
	12900
	430
	116.1
	29.47
	12672.1

	三家镇
	长乐村
	1410
	423
	42050.9
	470
	169.2
	30
	14100
	470
	126.9
	30
	14100
	470
	126.9
	29.47
	13850.9

	三家镇
	芦城村
	480
	144
	14315.2
	160
	57.6
	30
	4800
	160
	43.2
	30
	4800
	160
	43.2
	29.47
	4715.2

	三家镇
	莲花村
	990
	297
	29525.1
	330
	118.8
	30
	9900
	330
	89.1
	30
	9900
	330
	89.1
	29.47
	9725.1

	三家镇
	龙嘴村
	330
	99
	9841.7
	110
	39.6
	30
	3300
	110
	29.7
	30
	3300
	110
	29.7
	29.47
	3241.7

	三家镇
	河嘴村
	540
	162
	16104.6
	180
	64.8
	30
	5400
	180
	48.6
	30
	5400
	180
	48.6
	29.47
	5304.6

	三家镇
	圆坝村
	840
	252
	25051.6
	280
	100.8
	30
	8400
	280
	75.6
	30
	8400
	280
	75.6
	29.47
	8251.6

	石洞镇
	谭家坝村
	600
	180
	17894
	200
	72
	30
	6000
	200
	54
	30
	6000
	200
	54
	29.47
	5894

	石洞镇
	双祠堂村
	600
	180
	17894
	200
	72
	30
	6000
	200
	54
	30
	6000
	200
	54
	29.47
	5894

	石洞镇
	草鞋垭村
	600
	180
	17894
	200
	72
	30
	6000
	200
	54
	30
	6000
	200
	54
	29.47
	5894

	东禅镇
	先华村
	900
	270
	26841
	300
	108
	30
	9000
	300
	81
	30
	9000
	300
	81
	29.47
	8841

	白马镇
	宝泉沟村
	6150
	1845
	183413.5
	2050
	738
	30
	61500
	2050
	553.5
	30
	61500
	2050
	553.5
	29.47
	60413.5

	白马镇
	青峰村
	2850
	855
	84996.5
	950
	342
	30
	28500
	950
	256.5
	30
	28500
	950
	256.5
	29.47
	27996.5

	白马镇
	白塔村
	240
	72
	7157.6
	80
	28.8
	30
	2400
	80
	21.6
	30
	2400
	80
	21.6
	29.47
	2357.6

	白马镇
	清凉寺村
	1290
	387
	38472.1
	430
	154.8
	30
	12900
	430
	116.1
	30
	12900
	430
	116.1
	29.47
	12672.1

	白马镇
	刺桐垭村
	2520
	756
	75154.8
	840
	302.4
	30
	25200
	840
	226.8
	30
	25200
	840
	226.8
	29.47
	24754.8

	横山镇
	龙翔村
	760
	232.2
	22694
	300
	108
	30
	9000
	260
	70.2
	30
	7800
	200
	54
	29.47
	5894

	横山镇
	船形村
	210
	63
	6262.9
	70
	25.2
	30
	2100
	70
	18.9
	30
	2100
	70
	18.9
	29.47
	2062.9

	会龙镇
	粉房村
	450
	135
	13420.5
	150
	54
	30
	4500
	150
	40.5
	30
	4500
	150
	40.5
	29.47
	4420.5

	会龙镇
	唱龙村
	450
	135
	13420.5
	150
	54
	30
	4500
	150
	40.5
	30
	4500
	150
	40.5
	29.47
	4420.5

	会龙镇
	静严村
	600
	180
	17894
	200
	72
	30
	6000
	200
	54
	30
	6000
	200
	54
	29.47
	5894

	合计
	24520
	7360.2
	731296.4
	8220
	2959.2
	30
	246600
	8180
	2208.6
	30
	245400
	8120
	2192.4
	29.47
	239296.4


注：实施折算总面积=实施耕环节面积*0.36+实施种环节面积*0.27+实施防环节面积*0.1+实施收环节面积*0.27


附件3

遂宁市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XX镇XX村 （小麦机耕、小麦机播、.....）  作业日志
	序号
	户主姓名
	面积（亩）
	作业时间
	户主电话
	机手姓名
	户主签字

	1
	
	
	
	
	
	

	2
	
	
	
	
	
	

	3
	
	
	
	
	
	

	
	
	
	
	
	
	

	
	
	
	
	
	
	

	
	
	
	
	
	
	

	
	
	
	
	
	
	

	
	
	
	
	
	
	

	
	
	
	
	
	
	

	合计
	
	
	
	
	
	


服务主体：                  村农业社会化服务协办员签字：
（法人或代表签字、盖章）         


附件4

遂宁市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XX镇XX村（小麦机耕、小麦机播.....）作业初核公示表

  服务主体：                                                        
	序号
	户名
	面积（亩）
	补助标准（亩/元）
	补助金额（元）
	备注

	1
	
	
	
	
		

	2
	
	
	
	
	

	3
	
	
	
	
	

	......
	
	
	
	
	

	合计
	
	
	
	
	

	其中：小农户XX户实施XX亩，大户XX户实施XX亩。


村民委员会（支部书记签字、盖章）：         
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签字、盖章）：                     
上述内容，如有不实，欢迎举报。
遂宁市安居区XX镇举报电话：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举报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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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遂宁市安居区XX镇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资金核算表
XX镇人民政府（盖章）：          作业环节：（小麦机耕、小麦机播....）                 

	序号
	村名
	服务主体
	完成作业量（亩）
	补贴资金
（元）
	核查人员签字
	备注

	1
	
	
	
	
	两人以上签字，其中一人为村支部书记、另一人为镇农业社会化服务站负责人
	

	2
	
	
	
	
	
	

	3
	
	
	
	
	
	

	......
	
	
	
	
	
	

	合计
	
	
	
	
	
	

	其中：小农户XX户实施XX亩，大户XX户实施XX亩。


上述内容，如有不实，欢迎举报。
遂宁市安居区XX镇举报电话：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举报电话：
注：此表一式三份，镇政府一份，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二份。


附件6

遂宁市安居区2023年农业社会化服务补贴资金核算表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盖章）：                 作业环节：（小麦机耕、小麦机播....）       日期 ：     年  月  日     
	序号）
	所在镇、村
	服务主体
	联系方式
	服务面积（亩）
	补贴资金
（元）
	县级核实结果
	备注

	
	
	
	
	
	
	核实面积（亩）
	补贴资金（元）
	

	1
	
	
	
	
	
	
	
	

	2
	
	
	
	
	
	
	
	

	3
	
	
	
	
	
	
	
	

	......
	
	
	
	
	
	
	
	

	合计
	
	
	
	
	
	
	
	

	其中：小农户XX户实施XX亩，大户XX户实施XX亩。


上述内容，如有不实，欢迎举报。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举报电话：
注：此表一式三份，一份由农业农村部门存档备案，一份申请拨付资金
附件7

安居区2023年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
甲方（接受服务方）：         等         户农户（详见附件）
农户户主（法定代表人）及身份证号：（详见附件）
地址：（详见附件）
联系方式：                                             
乙方（提供服务方）：                                   
法定代表人及身份证号：                                 
地址：                                                 
联系方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就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有关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服务内容
甲方自愿将位于安居区     镇      村     村民小组（居民小组）的    亩水稻（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小麦）委托给乙方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其中：水稻（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小麦）机耕面积    亩、机播面积    亩、机防面积    亩、机收面积    亩。
第二条  服务标准
甲乙双方就服务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等协商达成约定。
第三条  服务期限
乙方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完成甲方委托的水稻（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小麦）机耕服务、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完成甲方委托的小麦机播服务、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完成甲方委托的水稻（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小麦）机防服务、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完成甲方委托的小麦机收服务。
第四条  服务费用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
水稻（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小麦）机耕服务价格为人民币    元/亩，其中补助    元/亩，实收    元/亩，面积    亩，实收金额    元；
水稻（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小麦）机播服务价格为人民币    元/亩，其中补助    元/亩，实收    元/亩，面积    亩，实收金额    元；
水稻（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小麦）机防服务价格为人民币    元/亩，其中补助    元/亩，实收    元/亩，面积    亩，实收金额    元；
水稻（玉米<含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小麦）机收服务价格为人民币    元/亩，其中补助    元/亩，实收    元/亩，面积    亩，实收金额    元。
总费用     元（大写：                 ），其中实收     元，补助资金     元。实收部分由甲方直接向乙方支付。补助部分需由乙方完成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自行向财政部门申领。
第五条  支付方式
乙方所有服务完毕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于5日内支付乙方服务费用实收部分人民币     元（大写：       ）。
第六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期间始终享有对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地块产出品归甲方所有。
2.按照合同约定接受乙方提供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要求乙方按照协商达成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开展服务。对乙方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价，验收服务成果。
3.有权监督乙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采用绿色、生态方式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有权阻止乙方实施破坏农用地和其他农业资源的行为。若因乙方故意或过失破坏地块种植条件、给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的，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4.为乙方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提供必要的作业条件。
5.甲方如发现乙方服务存在问题，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整改，乙方拒绝整改或整改不力的，甲方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
6.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要求甲方在约定时间内提供必要的作业条件，并对服务结果进行验收。
2.合理利用农用地，不得改变甲方的农用地用途，不得破坏农用地生态环境及种植条件。
3.按照合同约定为甲方按照协商达成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并向甲方解读服务内容。
4.乙方应配备满足甲方服务需求的服务装备和服务人员，以便及时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5.乙方应当建立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台账，逐一记录接受服务方对象的名称、服务项目、服务面积等内容，并经接受服务方签字确认。
6.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逾期未支付服务费用的，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应支付服务费用实收部分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不超过应付服务费用实收部分的百分之五十。
（二）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提供服务，造成甲方损失的，应予以赔偿，赔偿金额为服务费总金额的2倍。
（三）任何一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均由违约方负责赔偿。
（四）如果一方需要变更或提前终止服务合同的，应在服务作业开始前15天通知对方，并征得对方同意后方可变更或终止服务合同。给对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提出方应赔偿损失。赔偿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件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可以协商解除本合同，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件导致乙方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或延迟履行本合同的，应该自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起5日内，将事件情况说明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并于事件消除之日起20日内，向甲方提交导致其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的合法证明。
第八条  争议处理
甲乙双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以向服务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向服务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他约定事项
（一）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未尽或须调整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三）服务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对甲乙双方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关系予以指导和监督。
（四）一方变更通讯地址或联系方式的，应于变更次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变更方对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五）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镇留存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其他约定事宜：                                


甲方（签字或盖章）：（见附件）


乙方（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